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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领益智造”）分别于2025年12月5日和2025年

12月22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202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
子公司 2026年度担保事项的议案》。为保证公司及其子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2026年度公司
（含控股子公司）拟为公司及子公司的融资或其他履约义务提供担保，预计担保总额度合计不超过人
民币4,000,000万元。在上述担保额度内，公司管理层可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对公司（含控股子公司）对
子公司、子公司对公司之间的担保额度进行调配，亦可对新成立的子公司分配担保额度。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6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6年
度担保事项的公告》。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全资子公司东莞盛翔精密金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盛翔”）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东莞市分行（以下简称“建设银行”）签订了《最高额专利权质押合同》，为东莞盛翔和建设银
行在2025年11月28日至2026年11月27日期间签订的主合同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外汇资金借款
合同、银行承兑协议、信用证开证合同、出具保函协议及/或其他法律性文件所形成的债权提供本金最
高额限额为人民币5,000万元的最高额权利质押担保，质押权利不得先于主合同债务到期。

公司全资子公司领益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领益科技”）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分行（以下简称“招商银行”）签订了《质押合同》，为领益科技和招商银行签订的主合同《并购贷款
合同》项下形成的本金金额总计为人民币19,200万元的贷款提供质押担保，质押期间为自本《质押合
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权诉讼时效届满的期间。

本次担保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和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范围内，无需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或
股东会审议。

本次担保被担保公司担保额度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别

资产负债率＜70%的控股子公
司

合计

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担保
额度

2,000,000.00
2,000,000.00

被担保方

东莞盛翔精密金属有限公司

领益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

被担保方本次使用的担
保额度
5,000.00
19,200.00
24,200.00

被担保人东莞盛翔、领益科技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其经营状况稳定，资信状况良好，公司能
对其经营进行有效管理，并能及时掌握其资信情况、履约能力，担保风险总体可控。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东莞盛翔与建设银行签订的《最高额专利权质押合同》
出质人/债务人（甲方）：东莞盛翔精密金属有限公司
质权人（乙方）：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市分行
1、主合同

《最高额专利权质押合同》的主合同为乙方为东莞盛翔办理授信业务而将要及/或已经与债务人
在债权确定期间2025年11月28日至2026年11月27日期间签订的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外汇资金
借款合同、银行承兑协议、信用证开证合同、出具保函协议及/或其他法律性文件。甲方愿意为债务人
在主合同项下的一系列债务提供最高额权利质押担保。

2、担保范围与最高债权限额
本最高额权利质押的担保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利息（包括复利

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判决书或调解书等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应加倍支付的债务利息、债
务人应向乙方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乙方垫付的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费、信用证项下受
益人拒绝承担的有关银行费用等）、乙方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
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等）。

本最高额权利质押项下担保责任的最高限额为人民币5,000万元整。如甲方根据本合同履行担
保义务的，该最高额按履行的金额相应递减。

3、质押权利及质押标的
《最高额专利权质押合同》所称的“质押权利”系指由甲方合法拥有且依法可以转让的专利权中

的财产权。
质押标的为甲方持有的部分专利权，评估价值合计人民币5,000万元。
4、质押权利的登记
质押权利应当依法办理质押登记（含记载、备案）。
5、质权的实现
债务人不履行主合同项下到期债务或不履行被宣布提前到期的债务，或违反主合同的其他约

定，或者发生主合同项下危及乙方债权的情形导致乙方行使担保权利的，乙方有权处分质押权利，包
括但不限于将质押权利自行拍卖、变卖并就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

6、质押权利凭证的返还
质押权利担保的债务清偿完毕后，甲方在支付了本合同项下应由甲方承担的各项费用后，有权

要求乙方返还质押权利凭证。乙方返还质押权利凭证时，甲方应当场验收，如有异议应当场提出，否

则视为甲方无异议。
质押权利担保的全部债务清偿后，乙方应及时与甲方共同办理质押登记注销。
（二）领益科技与招商银行签订的《质押合同》
质权人（甲方）：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出质人（乙方）：领益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1、主合同及主债权
乙方向甲方申请办理借款、商业汇票承兑、票据贴现或信用证等融资业务，金额总计为人民币

19,200万元整，甲乙双方签订了主合同《并购贷款合同》。《并购贷款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为36个月，
自贷款实际发放日起算，具体以借款借据（或招商银行系统）记载的为准（即 2025年 12月 18日至
2028年12月18日）。

2、质押标的
乙方用于质押的质物为乙方持有的江苏科达斯特恩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
3、质押期间
质押期间为自本《质押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权诉讼时效届满的期间，即主债权期限

届满之日起三年。
4、质押担保的方式
在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届满时，甲方向乙方（或债务人）提供而未获偿还的贷款、开证/承兑垫

款、贴现及/或议付款由乙方以质物在本合同确定的质押担保范围内承担担保责任；在主合同规定的
债务履行期届满前，如甲方根据主合同约定提前向乙方（或债务人）追索，乙方亦以质物承担担保责
任。

5、质押担保的范围
本合同担保的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主合同项下债务本金、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迟延履行金、

实现质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
如主合同项下贷款系应乙方（或债务人）申请对旧贷、票据贴现款或信用证议付款进行偿还或转

化，或甲方应乙方（或债务人）申请，在质押期间内以新贷偿还主合同项下信用证、票据等垫款债务
的，乙方确认由此产生的债务纳入抵押物担保责任范围。

6、出质登记
本合同项下质物依法必须办理出质登记的质权方能设立的，乙方应在甲方要求的期间内，配合

甲方持本合同及有关资料到相应的登记管理机构办理出质登记。
7、质物的处分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甲方可以依法处分质物：
（1）乙方（或债务人）发生主合同规定的违约事件，可能损害甲方利益的；
（2）乙方或其他抵/质押人／保证人发生主合同规定的违约事件，或乙方不履行本合同规定的义

务、承诺或声明；
（3）乙方为法人或其他组织时，发生停业、被吊销或注销营业执照、申请或被申请破产、解散等情

形；
（4）乙方向甲方提供的涉及退税款金额和退税款到账情况的资料存在虚假或伪造；
（5）质物损坏或者价值下降，可能危害甲方权利的；
（6）危及主合同项下甲方债权实现的其他事由。
（7）乙方隐瞒质物存在共有、争议或乙方对质物无所有权、处分权等情况，或质物可能失效、被撤

销/注销或发生强制许可等情形，或质权受到或可能受到来自第三方的不利影响，甲方有权要求乙方
提供新的担保。乙方不能按甲方要求提供新的担保的，应承担主合同项下借款/所承兑、开证、议付或
贴现总金额本金30%的违约金，且甲方有权按照前款规定处分质物；若因上述情形而给甲方造成经
济损失的，则乙方还须赔偿甲方的全部经济损失。

8、质权的实现
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时或之前，甲方在主合同项下向债务人（或乙方）提供的借款、贴

现及/或议付本息及费用获得足额的清偿，或甲方在主合同项下所承兑的汇票票款或所开立、议付的
信用证到期获得足额清偿的，甲方应当返还质物或代表出质权利凭证。

当发生本合同约定可处分质物的情形时，甲方可以与乙方协议或甲方自行以质物折价，也可以
自行拍卖、变卖质物以其所得优先受偿。

质物折价、拍卖、变卖或转让后所得价款，甲方有权优先受偿。其价款超过主合同项下乙方（或
债务人）所欠债务本息及其他一切相关费用数额的部分归乙方所有，不足部分甲方另行追索。

四、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实际担保余额合计1,476,902.53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2024年12月31

日）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资产的74.56%。其中，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的实际担
保余额为1,328,622.44万元，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对子公司实际担保余额为96,146.50万元，合并
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对母公司实际担保余额为52,133.60万元，对参股子公司无担保余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也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
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五、备查文件
1、《最高额专利权质押合同》；
2、《并购贷款合同》；
3、《质押合同》。
特此公告。

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日

证券代码：601699 证券简称：潞安环能 公告编号：2026-001
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1月9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69
107,686,387

9.6856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韩玉明先生主持。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列席8人，所有在任董事均列席本次会议；
2、董事会秘书马泽锋先生出席本次会议；部分高管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预计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9,476,828
比例（%）
83.0901

反对
票数

17,805,399
比例（%）
16.5344

弃权
票数

404,160
比例（%）
0.3755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预计公司 2026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

票数

89,476,828
比例（%）

83.0901

反对

票数

17,805,399
比例（%）

16.5344

弃权

票数

404,160
比例（%）

0.3755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议案不涉及特别决议事项；议案 1属于《公司章程》中规定的普通决议事项，已获

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通过。
2、本次股东会议案 1对中小股东表决进行了单独计票。
3、本次股东会议案1，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山西潞安工

程有限公司、天脊煤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均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太原）事务所
律师：马亚丽、张蓓蓓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

员及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
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1月10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688108 证券简称：赛诺医疗 公告编号：2026-001
赛诺医疗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产品在海外获得注册证的

自愿性披露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赛诺医疗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诺医疗”或“公司”）于2023年向哈萨克斯坦共和

国卫生部（Ministry of Health of the Republic of Kazakhstan,以下简称MoH）递交了公司HT SupremeTM药
物洗脱支架系统、SC HONKYTONKTM 冠脉球囊扩张导管和NC ROCKSTARTM非顺应性球囊扩张导管
的注册申报资料。公司于近日收到通知，HT SupremeTM 药物洗脱支架系统 、SC HONKYTONKTM 冠脉
球囊扩张导管及NC ROCKSTARTM 非顺应性球囊扩张导管及的注册申报资料获得MoH的批准。现将
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注册证内容
1、HT SupremeTM药物洗脱支架系统
证书编号：KZ66VBP00029841
产品名称：HT SupremeTM药物洗脱支架系统
结构及组成：HT SupremeTM药物涂层冠状动脉支架系统是一种药械组合产品，由药物涂层的可扩

张钴铬(CoCr)合金冠状动脉支架和球囊输送系统组成。本支架底部涂覆不可腐蚀的聚合物层，表面
涂覆供药物释放的生物可降解聚合物层。药物释放的生物可降解聚合物层由 sirolimus和生物可降
解聚合物的混合物组成。使用快速交换球囊可扩张输送系统来输送支架。产品保存期限为自灭菌
之日起18个月。

适用范围：HT SupremeTM 药物涂层冠状动脉支架系统适用于改善因原发冠状动脉病变部位(长度
≤40毫米) 而导致的症状性心脏病病患的冠状动脉管腔直径，其中参考血管直径为 2.25毫米至 5.00
毫米。

2、SC HONKYTONKTM 冠脉球囊扩张导管
证书编号：KZ93VBP00029840
产品名称：SC HONKYTONKTM 冠脉球囊扩张导管
结构及组成：冠脉球囊扩张导管为快速交换型（Rx型）球囊扩张导管。主要由TIP头、球囊保护

鞘、球囊、球囊内管、球囊外管、金属导管组成，球囊内有铂铱合金显影环。产品经环氧乙烷灭菌，一
次性使用，货架有效期3年。

适用范围：该产品适用于对冠状动脉的狭窄节段或搭桥狭窄部位进行球囊导管扩张，以改善心
肌灌注。

3、NC ROCKSTARTM非顺应性球囊扩张导管
证书编号：KZ77VBP00029837
产品名称：NC ROCKSTARTM非顺应性球囊扩张导管
结构及组成：该产品由TIP头、球囊保护鞘管、球囊、球囊内管、Marker、球囊外管、金属导管、护

套、接头、洞口和金属导管的两个标记组成。产品经环氧乙烷灭菌，一次性使用。货架有效期3年。
适用范围：该产品适用于为动脉粥样硬化患者改善心肌灌注而针对自体冠状动脉或搭桥狭窄部

位所进行的球囊导管扩张。该产品还适用于球囊扩张支架（裸金属和药物洗脱支架）的递送后扩张。
二、医疗器械基本情况
1、HT SupremeTM药物洗脱支架系统
本次获得注册证的HT SupremeTM药物洗脱支架系统是我国支架厂商自主研发的首个在中国、美

国、日本、欧洲同步进行支架上市前临床研究并在前述国家和地区申请产品注册的心脏支架产品，于
2019年 12月获得欧盟CE认证，于 2020年 12月获得中国国家药监局颁发的《医疗器械注册证》，于
2022年至2025年期间分别获得泰国、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新加坡、印尼、土耳其、中国台湾、马来西
亚、印度、孟加拉国、中国香港、韩国、埃及和白俄罗斯、墨西哥、吉尔吉斯、摩洛哥、秘鲁和沙特阿拉伯
王国、厄瓜多尔共和国、阿根廷共和国、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巴基斯坦等的《医疗器械注册证》。
2022年 12月公司将该产品投标参与国家组织冠脉支架集中带量采购协议期满后接续采购，并中
选。2026年01月产品获得哈萨克斯坦注册证。

2、SC HONKYTONKTM 冠脉球囊扩张导管
本次获得注册证的 SC HONKYTONKTM 冠脉球囊扩张导管，可用于狭窄病变的扩张，也可用作

PCI支架植入前的预扩张。极小的导入外径使产品与导丝更贴合；柔软的球囊材料和三翼折叠技术
使产品具有良好的柔顺性和再通过性；较小的外管外径，提高球囊对吻性能，可实现全规格对吻。该
产品已于2022年12月14日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颁发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医疗器械注册证》，于2023年到2025年期间分别获得美国FDA认证（510(k)）、泰国、中国台
湾、印度、乌兹别克斯坦、巴基斯坦、韩国、中国香港、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摩洛哥、秘鲁、马来西亚、墨
西哥厄瓜多尔和巴西等的《医疗器械注册证》。2026年1月，该产品获得哈萨克斯坦《医疗器械注册
证》。

3、NC ROCKSTARTM非顺应性球囊扩张导管
本次获得注册证的NC ROCKSTARTM非顺应性球囊扩张导管，在产品在设计上采用了双层球囊，

平衡了高爆破压力和低顺应性的要求。另一方面，更短的肩部设计和三层内管设计，能够确保更高
的球囊扩张精确度，并提供更加良好的追踪性能及抗压性能，有效防止手术过程中导丝抱死，较市场
上其他同类产品，其具有更小的通过外径，可实现与2.00-4.00mm直径球囊的全规格对吻。该产品于
2022年10月28日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医疗器械注册证》。于2022年至2025年期间分别获得美国FDA认证（510(k)）、泰国、中国香港、中国
台湾、印度、乌兹别克斯坦、巴基斯坦、韩国、摩洛哥、白俄罗斯及吉尔吉斯、马来西亚、墨西哥和厄瓜
多尔等的《医疗器械注册证》。2026年1月，该产品获得哈萨克斯坦《医疗器械注册证》。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次公司产品在海外获得注册证，是公司海外业务拓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对公司产品在海外

的销售起到一定的推动和促进作用。上述产品在相关国家和地区上市后，其国际市场销售可能会受
到海外法规政策、市场环境变化、以及汇率波动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公司尚无法预测其对公司未来
业绩的具体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赛诺医疗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01月10日

证券代码：002827 证券简称：高争民爆 公告编号：2026-001
西藏高争民爆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届次：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二）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全体董事会成员认为本次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现场会议主持人：余文荣先生
（五）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1月9日（星期五）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1月9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 1月 9日上午 9:15-9:

25、9:30-11:30，下午 13:00至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1月9日9:15至15:00。

3、现场会议地点：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林琼岗路18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六）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七）股权登记日：2026年1月5日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393人，代表股份163,947,80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59.1771%。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392名，代表股份4,966,81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7928%。

现场会议情况：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人，代表股份162,244,508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5623%。

网络投票情况：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出席会议的股东共389人，代表
股份1,703,3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48％。

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西藏珠穆朗玛律师事务所旦增卓嘎、次
旺罗布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按照会议议程，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如下提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银行综合授信贷款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 163,608,20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29%；反对股数

310,1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91%；弃权29,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180%。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 163,555,60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08%；反对股数

351,1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42%；弃权41,1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250%。

3、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与控股股东子公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经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后，同意股数 4,572,91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0694%；反对股数357,8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038%；弃权36,10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68%。

因公司与交易对手方的控股股东均为西藏建工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关联股东西藏建工建材集团
有限公司需回避表决，回避股数为158,980,994股。

4、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收购黑龙江海外民爆器材有限公司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

表决结果：经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后，同意股数 4,628,11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1807%；反对股数311,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656%；弃权27,50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37%。

因公司控股股东为西藏建工建材集团有限公司，控股股东西藏建工建材集团有限公司需回避表
决，回避股数为158,980,994股。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西藏珠穆朗玛律师事务所旦增卓嘎、次旺罗布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会议
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出席本次股东会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或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符合法定额
数；本次股东会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通过的决议合
法、有效。

五 、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西藏高争民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10日

证券代码：301213 证券简称：观想科技 公告编号：2026-006
四川观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四川观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交易连续3个交易日（2026年1月7日、1月8

日、1月9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3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
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及核实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董事会通过电话和书面问询的方式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进行了核实，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近期公司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3、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

大信息；
4、公司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在处于

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本公司股票；
6、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其他情形。
三、关于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

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
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拟于2026年4月27日披露。截至目前，公司正在进行2025年年度财务

核算。如经测算的财务数据达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应披露业绩预告的
有关情形，公司将按照规定及时披露2025年年度业绩预告。

3、《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公司
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请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
投资，注意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公司向有关人员的核实函及其回函。
特此公告。

四川观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9日

股票代码：688208 股票简称：道通科技 公告编号：2026-005
转债代码：118013 转债简称：道通转债

深圳市道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预计2025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90,000万元至93,000万元，与上年同期

相比，将增加25,907万元至28,907万元，同比增长40.42%至45.10%。
2、预计2025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87,000万元至90,

0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32,923万元至35,923万元，同比增长60.88%至66.43%。
（三）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和财务状况
上年同期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64,092.52万元。
上年同期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54,077.44万元。

三、本期业绩变化的主要原因
1、报告期内，公司全面拥抱AI，以数智车辆诊断终端、智慧能源中枢为业务入口，持续为全球客

户提供智能化服务，驱动了业绩的快速增长，并积极探索在具身智能集群领域行业大模型的商业化
应用。

（1）在AI+诊断领域，公司持续深化AI多模态语音大模型和AI Agents应用，具备AI特性的新品
获得客户高度认可，实现了业绩的快速增长，其中TPMS产品持续保持高速增长。

（2）在AI+充电领域，公司持续深化从功率模块、液冷超充设备到智能运维及AI巡检的端到端系
统能力，夯实“数智能源充电大模型”以及系列Agents应用，推进能源、交通、停车场运营、酒店公寓等
多个全球行业顶级客户的项目交付。

2、公司持续推动AI驱动的数智化变革和组织能力建设，运营效率持续优化提升。
四、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预计业绩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系内部财务部门基于自身专业判断进行的初步核

算，公司尚未发现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2025年年

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道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1月10日

证券代码：688443 证券简称：智翔金泰 公告编号：2026-002
重庆智翔金泰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自愿披露关于GR1803注射液
纳入优先审评品种名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重庆智翔金泰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产品GR1803注射液被国家药品
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纳入优先审评品种名单，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信息
药品名称：GR1803注射液
申请人：重庆智翔金泰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日期：2025年12月26日
公示日期：2025年12月29日
受理号：CXSS2600003
拟定适应症（或功能主治）：本品适用于既往至少接受过三线治疗（包括一种蛋白酶体抑制剂、一

种免疫调节剂和一种抗CD38单克隆抗体）的复发或难治性多发性骨髓瘤成人患者。
优先审评理由：经审核，本申请符合《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和《国家药监局关于发布〈突破性治疗

药物审评工作程序（试行）〉等三个文件的公告》（2020年第 82号）有关要求，同意按优先审评范围
“（四）纳入突破性治疗药物程序的药品；（五）符合附条件批准的药品”纳入优先审评审批程序。

二、药品其他相关情况

多发性骨髓瘤（multiple myeloma，MM）是一种克隆浆细胞异常增殖的恶性疾病，多发于老年。多
发性骨髓瘤的常见症状为骨髓瘤相关器官功能损伤，包括血钙升高、肾功能损害、贫血、骨科疾病
等。多发性骨髓瘤是血液系统第二大常见的恶性肿瘤，且发病率近年呈现总体上升趋势。高龄是多
发性骨髓瘤的重要危险因素，60岁以上人群发病率和死亡率明显更高。伴随我国老龄化程度的加
深，多发性骨髓瘤患病人数将不断提升。

GR1803注射液是一款由公司自主研发的双特异性抗体药物，作用靶点为BCMA和CD3，注册分
类为治疗用生物制品1类。GR1803注射液是基于共同轻链构建的双特异性抗体分子，其结构与正常
的单抗分子结构高度类似，不仅便于其制备工艺的开发，而且减少了因结构差异而导致免疫原性的
可能性。GR1803注射液能够同时结合抗原BCMA和CD3，其结合BCMA的亲和力（10-10M）较结合
CD3的亲和力（10-8M）高两个数量级。这种非对称的亲和力设计在保证此双特异性抗体分子募集并
激活T细胞杀伤肿瘤细胞的同时，可以有效减少因CD3抗体导致的T细胞非特异性激活，从而降低
GR1803注射液在体内的毒副作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GR1803注射液附条件批准上市的申请已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受理。经
公开信息查询，国内有两款进口的BCMA×CD3靶点抗体药物附条件批准上市。

三、风险提示
根据国家药品注册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新药上市申请尚需经过审评、药品临床试验现场检查、

药品生产现场检查和审批等环节，产品能否成功上市及上市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按有关规定对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

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智翔金泰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1月10日

证券代码：688660 证券简称：电气风电 公告编号：2026-001
上海电气风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业绩预亏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 2025年度经营业绩出现亏损，预计 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

89,000万元至-109,000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93,000万
元至-113,000万元。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2025年度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将出现亏损，预计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89,000万元至 -109,000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 -93,000万元至-113,000万元。

2、本次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注册会计师亦未出具对公司本期业绩预告的专项说
明。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2024年度，公司实现利润总额为-90,204.82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8,478.54万
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1,120.21万元，每股收益为-0.59元/股。

三、2025年度公司净利润预计出现亏损的主要原因
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预计出现亏损，主要受以下因素的综合影响：
1、海上风电市场竞争加剧，公司2025年度海上风机产品销售价格同比有所下降，叠加海上风电

项目建设进度延期，导致海上风机销售订单交付放缓，未能按计划转化为销售收入，同时受年内市场
装机高峰影响，部分零部件价格上涨，供应链降本不及预期。以上因素综合作用，导致公司2025年度
产品毛利率同比有所下降，营业利润相应减少。

2、此外，部分销售订单项目成本下降幅度不及销售价格下降幅度，仍存在亏损的情况。根据《企
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经公司初步测算，已签订的部分风机销售订单的预估成本大于未来可实现
收入，公司对该部分差额计提亏损合同损失准备，进一步减少了营业利润。

四、风险提示
根据目前经营管理层对公司经营情况的分析和公司财务部门自身专业判断，公司不存在影响本

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核算的结果，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

计后的2025年年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电气风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01月10日

证券代码：001369 证券简称：双欣环保 公告编号：2026-002
内蒙古双欣环保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独立董事辞职情况
近日，内蒙古双欣环保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收到苏海全先生的书面辞职

申请。苏海全先生因个人身体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委员（召集人）、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职务。辞去上述职务后，苏海全先生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
务。

苏海全先生的辞职将导致公司独立董事占董事会全体成员的比例低于三分之一，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内蒙
古双欣环保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苏海全先生的辞职将自

公司股东会选举产生新任独立董事后生效。在公司召开股东会选举产生新任独立董事前，苏海全先
生需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继续履行独立董事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相
关职责。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苏海全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苏海全先生确认其与公司董事会
及管理层无任何意见分歧且无其他需要提醒公司股东关注的事宜，不存在按照相关监管规定应履行
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其原定任期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2026年12月12日）止，公司将按照
法定程序尽快完成新任独立董事的补选工作。

苏海全先生在担任公司独立董事及董事会下设专门委员会委员期间，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忠实履行其作出的声明及承诺，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公正独立。公司及公司董
事会对苏海全先生任职期间为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二、备查文件
独立董事苏海全先生《辞职申请》。
特此公告。

内蒙古双欣环保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10日

证券代码：002330 证券简称：得利斯 公告编号：2026-002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回财务资助款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2月14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

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公司利用暂时闲置
的自有资金向诸城龙乡水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乡水务”）提供不超过6,000万元人民币的借
款，借款期限不超过1年，借款年利率为6.9%，利息按月结算。诸城市龙城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

龙乡水务本次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9）。
二、财务资助款项收回情况
近日，公司已收到龙乡水务归还的全部财务资助本金6,000万元人民币，相应利息同时结清，上

述财务资助已按照协议履行完毕，未出现逾期情况。至此，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不
存在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三、备查文件
银行电子回单。
特此公告。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日

证券代码：688496 证券简称：清越科技 公告编号：2026-006
苏州清越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1月9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昆山市高新区晨丰路 188号苏州清越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VIP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7
57

358,020,988
358,020,988
79.8497
79.8497

注：1.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2025年12月30日）的公司总股本为450,000,000股；其中公司
回购专用账户持有股份数为1,631,343股，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2.本公告中比例若出现尾差，为四舍
五入导致。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1、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高裕弟先生主持；
2、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3、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5人，列席5人；
2、董事会秘书毕晨亮出席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银行授信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57,822,588
比例（%）
99.9446

反对
票数

191,400
比例（%）
0.0535

弃权
票数
7,000

比例（%）
0.0020

2、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57,763,073
比例（%）
99.9280

反对
票数

250,915
比例（%）
0.0701

弃权
票数
7,000

比例（%）
0.002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2

议案名称

关于 2026 年度担保额
度预计的议案

同意

票数

30,188,273
比例（%）

99.1529

反对

票数

250,915
比例（%）

0.8241

弃权

票数

7,000
比例（%）

0.023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过半数通过；
2、议案2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崇立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诗梦、江丹丹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广东崇立律师事务所现场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

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所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苏州清越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1月10日● 报备文件
（一）《苏州清越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二）《广东崇立律师事务所关于苏州清越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法

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688719 证券简称：爱科赛博 公告编号：2026-001
西安爱科赛博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1月9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润德路3333号公司101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85
85

41,664,857
41,664,857
36.5529
36.552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白小青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西安爱科赛博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
决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6,994,218
比例（%）
99.9770

反对
票数
6,251

比例（%）
0.0168

弃权
票数
2,228

比例（%）
0.0062

2、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地址、修订＜公司章程＞并授权办理工商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1,651,238
比例（%）
99.9673

反对
票数
5,551

比例（%）
0.0133

弃权
票数
8,068

比例（%）
0.0194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 2026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额度预计的议案》

同意

票数

8,546,824
比例（%）

99.9008

反对

票数

6,251
比例（%）

0.0730

弃权

票数

2,228
比例（%）

0.026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2、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1为关联股东回避表决议案。
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李辉、张建荣。
3、议案2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律师：尉建锋律师、李彤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资格、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西安爱科赛博电气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西安爱科赛博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
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西安爱科赛博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10日

证券代码：688349 证券简称：三一重能 公告编号：2026-001
三一重能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1月9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昌平区北清路三一产业园1号楼1号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07
107

662,980,376
662,980,376
54.6674
54.667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李强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6人，其中向文波先生、周福贵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2、董事会秘书周利凯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全部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57,923,557
比例（%）
99.2372

反对
票数

5,042,322
比例（%）
0.7605

弃权
票数
14,497

比例（%）
0.0023

2、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在关联银行开展存贷款及理财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1,898,172
比例（%）
99.6667

反对
票数

304,804
比例（%）
0.3306

弃权
票数
2,500

比例（%）
0.0027

3、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5,543,526
比例（%）
99.5938

反对
票数

305,625
比例（%）
0.4029

弃权
票数
2,500

比例（%）
0.0033

4、议案名称：《关于增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62,678,127
比例（%）
99.9544

反对
票数

299,049
比例（%）
0.0451

弃权
票数
3,200

比例（%）
0.0005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4

议案名称

关于 2026 年度对外担保
额度预计的议案

关于 2026 年度在关联银
行开展存贷款及理财业

务的议案
关于 2026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额度预计的议案
关于增补公司第二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

票数

70,049,832

74,799,347

74,798,526
74,804,402

比例（%）

93.2671

99.5908

99.5898
99.5976

反对

票数

5,042,322

304,804

305,625
299,049

比例（%）

6.7135

0.4058

0.4069
0.3982

弃权

票数

14,497

2,500

2,500
3,200

比例（%）

0.0194

0.0034

0.0033
0.004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特别决议议案：议案1
2、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1-4
3、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2、议案3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议案2梁稳根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回避表决；议案3梁稳根先生及

其一致行动人、李强先生、余梁为先生回避表决。
4、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徐樱、罗寰宇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三一重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1月10日


